
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厦门易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股权被司法冻结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

  

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兴业证券”或“主办券商”）作为厦门

易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易名科技”或“公司”）持续督导主办券

商，在对公司进行持续督导的过程中知悉，易名科技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孔德

菁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9,166,000 股被司法冻结，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8.07%，

司法冻结期限为 2018 年 1 月 15 日起至 2021 年 1 月 14 日止。上述冻结股份已在

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司法冻结登记，司法冻结执行人为浙江省杭

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18）浙 01执 24号。  

鉴于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，冻结股份

数量较大，占公司股本总额比例较高，主办券商通过公司提供的中国证券登记结

算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《证券持有人名册》及《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》知

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份被司法冻结后，立即要求公司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非上市公

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（试

行）》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主办券商将继续关注易名科技的公司

治理情况，并按照事态进展变化及时披露进一步信息。  

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 

  

特此公告。  

  

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

2018 年 1 月 24 日  


